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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平易近人，四題皆屬重點題目。 

考點命中 

第一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7～1-9；1-
22～1-25。 

第二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46；4-49。

第三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3～6-6。 
第四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2-9；4-16。 

 

一、請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的規定，試述不動產價格的種類及各類不動產價格的名詞定義。（15

分）並請說明不動產估價之作業程序為何？（10分） 

答： 
(一)不動產價格之種類： 

1.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

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2.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1)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2)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3)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3.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4.特殊價格：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二)不動產估價之程序： 

1.確定估價基本事項：進行不動產估價，首先應由不動產估價師與委託者溝通協調，以確定估價基本事

項，內容包括確定勘估標的內容、確定價格日期、確定價格種類及條件、確定估價目的等。 
2.擬定估價計畫：估價計畫包括確定作業步驟、預估所需時間、預估所需人力、預估作業經費、擬定作業

進度表等。 
3.蒐集資料：不動產估價應蒐集之資料如下： 

(1)勘估標的之標示、權利、法定用途及使用管制等基本資料。 
(2)影響勘估標的價格之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 
(3)勘估標的相關交易、收益及成本資料。 

4.確認勘估標的狀態：確認勘估標的狀態時，應至現場勘察下列事項： 
(1)確認勘估標的之基本資料及權利狀態。 
(2)調查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之使用現況。 
(3)確認影響價格之各項資料。 
(4)作成紀錄及攝製必要之照片或影像檔。 

5.整理、比較、分析資料：將前述所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理、比較、分析，以供估價方法之用。 
6.運用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但因情況

特殊不能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 
7.決定勘估標的價格：不動產估價師應就不同估價方法估價獲得之價格進行綜合比較，就其中金額顯著差

異者重新檢討。並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類目的條件差異，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

度，決定勘估標的價格，並將決定理由詳予敘明。 
8.製作估價報告書：不動產估價師應製作估價報告書，於簽名或蓋章後，交付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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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事業機構預計將名下具穩定收入之辦公大樓作為不動產證券化標的，現擬採折現現金流量分

析法進行估價。請問何謂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5分）其計算公式為何？（10分）並試述各期

淨收益的計算原則為何？（10分） 

答： 
(一)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意義：指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及期末價值，以適當折

現率折現後加總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二)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計算公式： 

n
k n

k n'
k 1

CF P
P = +

(1+ Y) (1+ Y)


'
'  

其中： 
P：收益價格 

kCF ：各期淨收益 

Y：折現率 
n'：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 
k：各年期 

nP ' ：期末價值 

 

(三)各期淨收益之計算原則： 

1.以不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採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估價時，各期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之契約租金計算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 

擬定估價計畫 

蒐集資料 

確認勘估標的狀態 

整理、比較、分析資料 

運用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 

成本法 比較法 收益法 

成本價格 比較價格 收益價格 

決定勘估標的價格 

製作估價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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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但因情況特殊不宜採契約租金估價，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前項契約租金未知

者，應以市場經濟租金推估客觀淨收益。 
2.以不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者，其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總費用應依信託計畫資料加以推算。 

 

三、國內為改進地價查估方式，一直有建構基準地價查估制度的倡議。請就「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

估要點」，試述基準地之選定及查估之作業程序為何？（10分）基準地的選定有何原則？（10

分）基準地的估價方法為何？（5分） 

答： 
(一)基準地之選定及查估之作業程序： 

1.準備有關圖籍：有關圖籍包括下列事項： 
(1)不動產相關資料、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街道圖、都市計畫圖說、禁限建範

圍圖。 
(2)地籍藍晒圖或地籍圖檔。 
(3)其他有關圖籍及資料。 

2.劃分近價區段：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依下列影響地價因素，於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或其他圖籍

上，劃分近價區段： 
(1)行政區劃及土地利用之公法管制程度。 
(2)地形、地質等自然條件。 
(3)交通設施、公共公用設施、商業設施等之接近狀態。 
(4)土地利用狀態。 
(5)事業種別及繁榮程度。 
(6)景觀及災害狀況。 
(7)其他明顯影響地價之因素。 
依前項因素劃分近價區段時，應以把握地價之同質空間為原則。 

3.選定基準地：所稱基準地，係指經地政機關選定，並估計其價格日期（價格日期以每年3月31日為準）之

正常價格，由地政機關定期公布之土地。基準地以永久設定為原則。基準地之分布密度以一個近價區段

設定一點為原則，都市土地並得斟酌下列情形調整： 
(1)商業區：每五十筆設定一點。 
(2)住宅區：每一百筆設定一點。 
(3)工業區：每二百筆設定一點。 

4.查估基準地地價：基準地地價應兼採比較法、收益法、成本法或其他適當之估價方法二種以上方法，依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查估之。但因情況特殊不能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者，不在此限。 
5.審議基準地地價： 

(1)基準地之審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5條規定，決定基準地地價，

並填寫基準地估價報告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地價專家學者及不動產估價師組成專

案小組審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時，應著重地價高低層

次之均衡。 
(2)代表基準地之審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後，應選取各鄉

（鎮、區）中，不同使用分區中地價最高之基準地為代表基準地，送請內政部召集地價專家學者及不

動產估價師組成專案小組審議。專案小組認為某地之代表基準地地價偏高或偏低時，應通知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進行調整。 
(二)基準地之選定原則： 

1.代表性：以面積適中，具近價區段一般土地代表性為準。亦即應選擇近價區段內具有代表性之宗地為基

準地。 
2.顯著性：以容易識別為準。亦即基準地在地標上很明顯，且易於辨認。 
3.恆久性：以不易變更形質為準。亦即選擇之基準地本身及附近環境，未來不會有重大改變者。 
4.均勻性：以各地能均勻分布為準。亦即基準地應隨著當地發展程度、使用分區等而作均勻的灑點佈建。 
5.完整性：以形狀方整為準。亦即基準地形狀以正方形或長方形為佳，不宜採用三角形或不規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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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準地之估價方法： 

1.比較法：蒐集附近土地買賣實例，與基準地就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加以比較修正而

得。 
2.收益法：蒐集附近土地收益實例，以其總收入扣除總費用而得淨收益，再與標的土地比較得出基準地淨

收益。將淨收益除以收益資本化率，而得基準地價格。 
3.土地開發分析法：估算建築後總銷售金額，扣除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建築前

之土地價格。 
4.其他適當方法： 

(1)土地殘餘法：從建物及其基地所產生之淨收益，扣除歸屬於建物之淨收益，求得歸屬於基地之淨收

益，再以土地收益資本化率加以還原，即可求得基準地價格。 
(2)土地抽取法：蒐集附近建物及其基地之買賣實例，與標的不動產比較而得建物及其基地價格，再以成

本法求得建物價格，就建物及其基地價格減去建物價格，即得基準地價格。 
(3)土地分配法：蒐集附近建物及其基地之買賣實例，乘以土地價值比率得出基地價值，再與標的土地比

較而得基準地價格。 

 

四、試述建物折舊的發生原因為何？（10分）並請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說明建物折舊提

存費之計算方式為何？（15分） 

答： 
(一)折舊之發生原因：發生折舊的原因有物理、功能、經濟等三項因素。 

1.物理因素：建物因使用、風吹日曬等實體損壞，所造成之減損。 
2.功能因素：建物因設計不良、設備落伍等功能性退化，所造成之減損。 
3.經濟因素：建物因所處環境衰敗、市場供過於求等外部性退化，所造成之減損。 

(二)折舊提存費之計算方式： 

1.等速折舊型：所提存之折舊費，不考慮其孳生之利息。 

1
C (1 s)

N
   ＝  

2.償債基金型：所提存之折舊費，考慮其孳生之利息。 

N

i
C (1 s)

(1+ i) 1
   


＝  

其中： 
α：折舊提存費 
C：建物總成本 
s：殘餘價格率 
i：自有資金之計息利率 
N：建物經濟耐用年數 


